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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第十七届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
系列活动优秀组织奖、优秀报道奖评比办法
为评选在北京市第十七届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系列活动（以下简称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）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各有关单位，根据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工作方案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奖项及名额

（一）优秀组织奖，评选名额300个。

（二）优秀报道奖，评选名额30个。

二、评选范围及标准

（一）优秀组织奖

1.评选范围：各区体育局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燕山体育运动中心、社会工委民政局、教委、工会、市级行业系统、人群体育协会、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行政村）。

2.评选标准：
（1）各区（含开发区、燕山地区）主要领导重视，成立相应组委会，工作方案紧紧围绕全面推进落实《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》。组织方式有创新、有影响，受到广大市民欢迎。

（2）市级行业系统、人群体育协会、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行政村）主要领导重视，积极引导和推动所辖单位开展乒乓球比赛系列活动，并在本次活动中表现突出。

（3）倡导科学健身理念，充分发挥各区乒协、社会体育指导员和体育骨干组织、协调的特长，为满足广大乒乓球爱好者需求提供服务。

（4）充分调动本地区、行业系统、人群体育协会、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行政村）的积极性，着力宣传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，在宣传方式上贴近社区（行政村），反映基层赛事活动情况。

（5）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渗透到基层、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行政村）、中小学校、大专院校、机关企事业单位、驻京部队，引导市民广泛参与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。

（6）有条件的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行政村），应主动邀请居住在本社区的中央、市级领导干部（部级以上）、社会知名人士、国际友人、乒乓球元老，参加本地区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。

（7）各区（含开发区、燕山地区）、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行政村）对本届赛事系列活动应予以经费投入，以确保比赛顺利开展。

（8）积极做好各级赛事系列活动的组队、报名、参赛工作，交流比赛期间要安全有序，相关比赛信息提前报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组委会备案。

（9）做好与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组委会的信息沟通工作，按时向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组委会报送有关材料，内容详实、准确。

（二）优秀报道奖

1.评选范围：积极参与报道的在京新闻单位、区广播电视中心、区融媒体中心。

2.评选标准：领导重视，责任落实，工作扎实，宣传力度大，报道质量高、数量多，能够持续地反映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取得的优秀成果。

三、评选办法

（一）优秀组织奖：由各区（含开发区、燕山地区）组委会、市级行业系统统计，按本办法的要求申报评选材料，向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组委会推荐。

（二）优秀报道奖：在京新闻单位由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组委会负责推荐，区级以下广播电视中心、融媒体中心由各区（含开发区、燕山地区）组委会向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组委会推荐。

四、评选要求

请于2023年8月30日（星期三）前报送评选申报材料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原件电子版扫描件发至“和谐杯”乒乓球比赛组委会邮箱：shetizhongxinhdb@tyj.beijing.gov.cn。联系人：毛书汉；联系电话：010-83167005
